
附件二: 服务品质保障协议 

 

甲方： 

乙方：贵州白山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甲乙双方已签署《白山云 CDN 技术服务合同》，为确保甲方获得良好的服

务，保障乙方提供的 CDN 服务质量达到双方约定的标准，甲、乙双方经友好协

商，特约定如下： 

 

1. 定义 

1.1 CDN服务：是指对互联网网站内容进行分发和加速的服务，即利用高

速缓存及负载均衡等技术，将互联网网站内容分发到各地的网络节点，

以提高网站响应速度和增强用户体验的一种服务。 

1.2 服务可用性：是指甲方使用乙方 CDN服务的域名下的内容是否可以被

访问。 

1.3 服务可用时间：是指甲方源服务器可以被乙方节点服务器访问到的情

况下，甲方指定的域名下的内容可以被甲方最终用户访问到的时间。 

1.4 服务不可用：是指甲方源服务器可以被乙方节点服务器访问到的情况

下，甲方指定的域名下的内容不可以被甲方最终用户访问到。 

1.5 电信运营商：指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教

育网等电信或数据网络运营商。 

 

2. 开通及转出保证 

2.1 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提供以下服务： 

2.1.1 域托管服务：乙方为甲方指定网站全部域名下内容提供解析服务器

服务，负责为甲方该域下的所有域名的解析，甲方指定网站全部域

名下内容都使用乙方提供的 CDN服务。 

2.1.2 特定（指定）子域名托管服务：乙方仅为甲方指定网站的全部域名

中的部分指定域名提供解析服务器服务，甲方的所有其它域名解析

服务的功能仍由其自己负责。乙方仅为甲方指定域名下内容提供白

山云 CDN 服务。 

2.2 开通时间保证： 

2.2.1 域托管服务：《白山云 CDN技术服务合同》生效后，在甲方完成相

应配置设定后，乙方在伍（5）个工作日内完成设备的所有配置。 

2.2.2 特定（指定）子域名托管服务：《白山云 CDN技术服务合同》生效

后，在甲方完成相应配置设定后，乙方在伍（5）个工作日内完成

设备的所有配置。 

2.3 安全转出保证： 

乙方保证在甲方购买的服务到期后，仍然保留出拾（10）个自然日的时



间以便甲方安全进行转出。 

 

3. 服务可用性保证 

3.1 乙方保证甲方购买的服务的“服务可用性”达到 99%，即服务可用时

间占全部乙方承诺的服务时间的比例应达到 99%。 

3.2 乙方可根据甲方要求，为甲方统计每个月中的服务不可用的累计时

间。服务不可用时间是由于乙方设备故障、设计缺陷或操作不当而

造成的甲方购买服务的域名下的内容不能被访问的时间，但不包括

以下原因所导致的服务不可用时间： 

3.2.1 由于甲方原始网站服务器或相关网络设备故障所引起的； 

3.2.2 甲方未事先通知乙方而修改原始网站服务器的配置或DNS配

置导致乙方节点服务器无法正常访问甲方原始服务器； 

3.2.3 由于甲方的网站受到黑客攻击而引起的； 

3.2.4 任何乙方设备以外的网络设备故障或配置调整引起的； 

3.2.5 不可抗力引起的。 

3.3 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 CDN 服务中断的，乙方以小时为单位、以保

底月费为基数计算基准每小时费用赔偿标准，按平均每小时费用的

二倍减免甲方相关的服务费用。但每月减免的最高限额为当月保底

服务费用。如甲方未签订保底服务月费，则按实际中断时间按比例

减免发生事故的付费周期内服务费用。甲方同意，乙方不对甲方除

发生事故的付费周期内服务费之外的其他任何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4 如果由于甲方网站受到黑客攻击，对乙方的服务平台带来运营风险

的，甲方有义务就可预见的该攻击情况及时告知乙方。乙方在书面

通知（邮件或其他方式）甲方的技术负责人的前提下，可以采取将

本合同约定之服务暂时切回甲方指定的服务器或特定 IP地址，保护

乙方运营平台的安全和其他客户的利益。在采取上述措施仍不能避

免风险的情况下，乙方有权中止对甲方提供的服务，甲乙双方届时

须经过进一步协商确定合同继续履行或终止，甲方就已发生业务的

付款义务并未因此免除。在甲方书面通知乙方该次攻击结束，并且

经乙方确认属实的，乙方将服务切回解析到正常服务状态。因甲方

网站受到黑客攻击而对乙方运营平台及其客户造成损失的，甲方应

承担赔偿责任。 

 

4. 统计数据报告及页面刷新保证 

4.1 乙方在甲方使用服务后，甲方可以通过专用的帐号在乙方的网站上提

取相应的统计数据。 

4.2 乙方保证在合同签订后伍（5）个工作日内为甲方开通相应的帐号。 

4.3 乙方保证为甲方保存原始日志的期限为柒（7）个自然日，在此期间甲

方可随时自行下载。 

4.4 乙方保证对甲方的页面刷新频率的上限值为 30次/分钟。 



 

5. 客户服务保证 

5.1 乙方客户服务支持中心向甲方提供如下服务： 

5.1.1 初装工作受理及进展； 

5.1.2 服务变更受理及进展； 

5.1.3 技术咨询； 

5.1.4 服务故障排除及进展； 

5.1.5 服务质量投诉受理及进展； 

5.1.6 缴费咨询及办理。 

5.2 乙方客户服务支持中心设立 7天 X 24小时电话服务。 

5.3 为保证客户的安全，甲方在使用客户服务中心时必须通过密码认证。 

 

6. 投诉保证 

6.1 甲方可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对乙方提供服务的服务质量进行投诉。 

6.2 甲方可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对乙方的客户服务和技术支持进行投诉。 

6.3 甲方可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对乙方的各部门/各级员工进行投诉。 

6.4 乙方设立投诉专线受理甲方投诉。 

6.5 乙方以签名电子邮件形式向甲方发送接受投诉确认。 

6.6 乙方在受理甲方投诉后的壹（1）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第一份书面

形式的投诉处理情况报告。 

 

7. 不可抗力 

7.1 本协议项下不可抗力与《白山云 CDN技术服务合同》中的约定一致。 

7.2 当由于上述不可抗力原因而使乙方无法履行本协议项的，乙方不承担任

何赔偿责任。 

 

8. 其他 

8.1 本协议的生效、变更、终止和有效期限与《白山云 CDN技术服务合同》

中的相关约定一致。 

8.2 双方在执行合同过程中的任何争议的解决方式及保密约定依照主合同

的相关条款执行。 

8.3 本合同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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